一、本工程项目的检修与服务必须达到现行国家、行业及南方电网有限公司有关法规、规范和技术规程的要求。

二、根据工程要求，本工程的检修、施工与服务除必须达到以上标准外，还应满足下列标准要求：

1、基本要求

1.1、投标方技术管理工作应贯彻执行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方针政策；。 

1.2、在线监测设备检修维保服务过程中，各方的职责、权限、程序和方法，按上级规定或承包合同约定执行。

1.3、本技术规范是为变电站HGIS设备X光射线数字成像检测而做的规定。
1.4、规范规定了施工方应遵循的标准、技术要求。

2、采用的主要技术规范

工程范围:为进一步提升变电站内断路器设备可靠性，准确掌握设备健康水平，对HGIS间隔设备开展X射线数字成像检测工作。
设备的检修、维保与服务。

3.1.、技术方案

3.1.1.根据X射线检测任务安排，提前制定变电站X射线检测计划并编制标准化作业指导书；

3.1.2.检测前了解相关设备数量、型号、制造厂家、安装日期等信息以及运行情况，检查环境、人员是否满足检测条件；

3.1.3.X射线检测仪器开机后检查界面显示、模式切换是否正常稳定，检测仪器应进行自检，确认X射线机、数字成像探测器、操作平台工作正常；

3.1.4.X射线检测场所和环境应不影响检测的有效实施。地面检测，遇有雷雨、大雾、照明不足等情况，或能见度低于100米，应停止作业。高空检测，遇有5级及以上大风、下雨、大雾、雷电、冰雹或沙尘暴等天气，应停止作业；

3.1.5.X射线检测点应包含HGIS设备关键部位以及其他易发生缺陷部位,具体部分呢由验收部门确定；

3.1.6.现场X射线检测过程中，控制区、监督区内不能进行其他工作，为减小X射线影响，X射线探伤机应用准直器，视情况采用局部屏蔽措施；

3.1.7.确定异常信号时进行缺陷定位，并出具异常分析报告；

3.1.8.HGIS设备X射线带电检测任务完成后1周内出具X射线检测报告。

3.2、技术服务

3.2.1、用于检测服务的检测设备必须提供第三方法定计量检定机构出具的检定合格证书或具有国家CNAS认可/CMA认可的检测机构出具的符合技术标准要求的检验报告方可投入现场使用。

3.2.2、应按照变电站设备施工规范、运行规范、工艺要求及甲方其他具体要求进行，并保证工程质量及工艺，设备检测过程中应严格执行要求开展工作。

3.2.3、为确保项目质量，乙方应按照甲方要求，使施工人员充分领会项目意图、熟悉项目内容、正确施工，确保施工质量，满足输、变、配各类验收标准，工作现场乙方应有一名负责人，一到两名工作人员参与本次检测服务工作。
3.2.4、在项目合同签订后，乙方应按照合同约定时限要求及时组织项目施工。
3.2.5、对于项目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应及时与甲方联系，以便及时解决，保证项目顺利进行。
3.2.6、项目施工中随时接受甲方的监督检查和指导，确保安全文明施工。
3.2.7、在项目施工中，甲方要求的项目内容与现场实际不符，须做变更的，应及时联系甲方进行现场核实，并按照核实内容，在5个工作日内完成变更手续。
4、工程实施标准及技术要求

4.1、本工程应严格按照国家、行业或省级地方的标准、规程、规范、委托方的设计要求进行投标方，严格按照设计标准，降低工程造价。

4.2、投标方应按交付时间及份数要求投标方文件，做好工程建设全过程的现场服务工作。

4.3、对投标方质量、现场投标方安全负责，确保按期完工；

4.4、按要求配合开展工程结算；

4.5、安排符合资质要求的技术人员进行现场安全技术监督指导工作；

4.6、组织编制组织措施、投标方总进度计划、财务用款计划、材料设备采购及进场计划，做好各项投标方准备工作；

4.7、本工程材料全部由投标方单位承担。按照合同约定，做好材料设备的采购、接收和管理等工作；

4.8、项目开工前必须对全体投标方人员进行安全、技术交底，使全体投标方人员均掌握工程状况、特点,通过发包方的安规考试及保命技能考试；
4.9、在投标方中如遇中途停建、缓建，应对在建工程做好保护；

4.10、严格按发包方批准的执行预算控制工程费用，分项费用及总费用均不得超过计划资金；

4.11、接受双方的安全监督、管理和指导，为检查检验提供便利条件。

4.13、对双方安全管理人员提出的意见必须及时整改，否则，双方有权责令停止投标方，由此造成的一切损失由投标方承担；

4.14、若发生人身事故和不安全情况，投标方必须在规定时间内立即报告双方单位负责人；

4.15、投标方人员在投标方过程中不得擅自进入非投标方作业的其它生产、办公场所，不得擅自操作任何电气设备。

4.16、如有可能触及或接近高压设备的情况时，必须停止投标方并主动与发包方联系，待采取安全措施并经许可后方可继续投标方。
